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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贸易便利化协定》(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简称TFA)生效,海关预裁定制度作为一项国际海关通行规则被确定下来。此项

制度由美国率先建立实施,并被世界各国采纳为本国的海关管理制度。我国海关总署于2017年制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

办法》,第一次在我国法律体系明确“预裁定”的概念。本文通过分析比较相关国际条约、主要国家的海关预裁定制度以及我国海关预裁定实

施办法,为我国海关预裁定制度的实施与完善提出建议,推动通关便利化发展,促进贸易安全与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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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关预裁定概述 

海关是征收进出口企业通关关税的重要部门,由于海关工作的专业性,

进出口企业对海关制度缺乏深入的了解,导致其频繁奔波于海关手续,货

物滞留海关,浪费通关时间。于是海关部门引入预裁定制度,在货物实际进

出口前,海关预先对相关交易作出决定,以此提高通关效率,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 

2 TFA 协定的预裁定制度 

TFA是多哈回合谈判通过的第一个多边协定,TFA协定的生效和实施将

便利各国贸易,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的增长。预裁定与

通关效率和透明度等问题有重要关联,是TFA协定的重要内容。 

2.1 TFA协定预裁定制度的定义和范围 

TFA协定中第三条第九款第一和第二项规定了预裁定的定义和范围。

预裁定指指一成员在申请所涵盖的货物进口之前向申请人提供的书面决

定
[1]
。FTA协定对五类预裁定事项作出了规定,其中税则归类和原产地认定

属于强制性预裁定事项,而估价、关税减免、关税配额及其他事项属于鼓

励性预裁定事项。强制性预裁定事项要求WTO成员国必须将税则归类和原

产地认定作为本国预裁定的事项,鼓励性预裁定事项不作强制性要求,允

许成员国根据自身情况决定预裁定事项。 

2.2 TFA协定预裁定制度的申请资格 

TFA协定第三条第九款第三项规定,申请人是出口商、进口商或任何有

正当理由的人员或其代表
[1]
。此项规定的范围明显大于目前很多国家国内

立法规定的范围,但TFA协定第三条第九款第四项补充规定,会员可以要求

申请人在其境内拥有法律代表或注册。这些要求在可能的范围内不得限制

有资格申请预先裁定的人员的类别,特别要考虑中小企业具体需要,体现

了WTO既不歧视又保持透明度的理念。 

2.3 TFA协定预裁定制度的约束力 

TFA协定第三条第五款规定,一成员所作预裁定对该成员具有约束力。

该成员可规定预裁定对申请人具有约束力
[1]
。 

WTO多哈回合谈判自启动以来一直进程缓慢,在历经十几年的僵局后,

才终于达成FTA协定。为了平衡各方利益,FTA协定中处处体现着博弈与平

衡。因此FTA协定中对各成员国预裁定制度的立法作底线性规定,并不限制

各国和各组织制定更高的标准。 

3 主要国家的海关预裁定制度 

美国是世界上 早建立并实施海关预裁定制度的国家,以其广大的覆

盖面、完备的制度设计、完善的组织结构、良好的服务保障成为世界各国

建立海关预裁定制度的“标准”,日本借鉴美国的经验,以本国实际为作出

具体的改变。 

3.1美国的海关预裁定制度 

美国海关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施行行政预裁定,范围几乎涵盖了美国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简称CBP)内所有的

执法事项,包括商品归类、估价、原产地认定、退缴税、关税配额申请等

事项。美国作为英美法系国家,植根于判例法渊源,已作出的海关预裁定对

美国海关具有约束力,含有相同商品和类似事实(facts)的交易在审查时

可以将已作出的预裁定作为规则加以引用。行政预裁定一经下达立即生效,

对有效期不作设定
[2]
。 

3.2日本的海关预裁定制度 

海关预裁定在日本被称作“事前教示回答”,通过口头、书面等多种

形式为纳税义务人提供通关手续,如归类、估价、原产地、税收政策等方

面的咨询及指导服务,同时配套咨询官制度,提高海关咨询的质量和效率。

日本以美国的海关预裁定制度作为制度设计的模板,但与美国海关预裁定 

还增强了员工的自信心
[5]
。但是同样存在问题,有些企业没有充分利用员

工培训的时间,占用了员工放松的时间,就会导致员工意愿不足,取得的

成绩也不好,这个问题要及时作出改正,一定要保证每一个员工的休息时

间,只有休息好了员工的劲头会更足,收获的成果也会很多,对于一些很

有上进心和责任心的员工,他们付出的努力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这样去

做,员工们自己也不会怠慢,对工作也会有危机感,就会促进企业绩效的

稳定发展。 

总而言之,人力资源的战略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每一

个企业对待人力资源的问题都不容小觑,所以,要想提高企业绩效,就要

把人力资源的价值充分的发挥和利用起来,优化人力资源战略管理,员工

的作用是关键,所以做好人力资源战略的管理计划。 

[参考文献] 

[1]李锋.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国有企业绩效考核问题与对策[J].河北

企业,2017,(9):123-124. 

[2]王娟.分析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办公室业

务,2019,(07):131. 

[3]李梅.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人力资源管

理,2017,7(11):54-55. 

[4] 陈 国 良 . 战 略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对 企 业 绩 效 的 影 响 [J]. 纳

税,2017,31(26):43. 

[5]朱晓红.绩效管理在建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企业改革

与管理,2017,(11):104. 



经济学 
第 2 卷◆第 6 期◆版本 1.0◆2019 年 1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4 

Economics 

不同,日本海关部门发布的预裁定只对本次进口的申请人和申请事项有

效。这是因为,日本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依申请作出海关预裁定属于具体行

政行为,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日本的预裁定从商品归类开始,进而发展到海

关估价和原产地认证
[3]
。 

4 我国的海关预裁定制度 

4.1海关预裁定、海关行政裁定和“三预”制度 

海关预裁定、海关行政裁定与“三预”制度在规定的事项上非常接近,

但在具体问题上又有些许不同。下表将就申请主体、申请时间、裁定机关、

适用地域、适用范围、法律性质、法律效力的延续性以及救济措施等8个

方面对中国海关预裁定制度、海关行政裁定管理制度以及已经退出舞台的

“三预”制度进行比较。 

表1  海关预裁定、海关行政裁定、“三预”制度对比 

海关预裁定制度 海关行政裁定制度 “三预”制度

申 请 主

体

与实际进出口活动有关并且在

海关注册登记的对外贸易经营

者

在海关注册登记的

进出口货物经营单

位

在海关注册的进出口货

物的经营单位或其代理

人

申 请 时

间

货物拟进出口前3 个月内 货物拟进出口的3个

月前

货物实际进出口的 45日

前

裁 定 机

关

注册地直属海关 海关总署或其授权

机构

直属海关

适 用 地

域

同上 同上 同上

适 用 范

围

商品归类、原产地认定、海关

估价等

商品归类、原产地认

定等

商品归类/原产地认定/

海关估价

法 律 性

质

具体行政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

法 律 效

力 延 续

性

3年 / 无

救 济 措

施

先复议再诉讼 附带性审查 无

 

经过对比分析,《海关预裁定暂行管理办法》很大程度上整合了海关

行政裁定制度和“三预”制度,且在适用范围和效力上较后两者有了明显

进步,但是与现行国际较发达的预裁定制度还有大差距。 

4.2我国海关预裁定制度存在的不足 

4.2.1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TFA协定规定,税则归类和原产地认定属于强制性预裁定事项,估价、

关税减免、关税配额及其他事项属于鼓励性预裁定事项。我国海关预裁定

制度的适用范围毫无疑问地满足TFA协定的强制性规定,但是此仅为底线

性规定,TFA的鼓励性规定才是海关预裁定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海

关制度发展较早的美国,其适用范围几乎囊括了海关部门所有的执法事项,

日本、欧盟等国家也在不断扩大海关预裁定制度的适用范围。 

4.2.2申请主体范围有待放宽 

我国海关预裁定制度规定申请人必须是与实际进出口活动有关并且

在海关注册登记的对外贸易经营者。这一规定虽然将申请主体的范围从经

营单位扩大到实际收发货人(与海关行政裁定相比),但申请主体的范围依

旧受到了限制。美国海关规定,具有申请预裁定资格的是进出口商,对于该

事项具有“直接和显著利益”之人,以及经上述各方授权的代理。这一范

围远大于我国海关预裁定的规定。 

4.2.3对外公开语焉不详 

《海关预裁定暂行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海关可以对外公开预裁

定决定的内容,但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
[4]
。“可以”一词表明,海关在公开

预裁定决定事项上具有选择权,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建立海关预裁定

的初衷便是提高通关便利化和透明度,如果不做到完全的公开,是无法保

证透明度要求的。 

5 完善我国海关预裁定制度的建议 

5.1统一执法标准,避免法规冲突 

目前关于海关预裁定制度的法律框架体系还不够明确同意,海关总署

虽然以公告的形式宣布不再受理“三预”申请(2018年第14号公告),但并

未及时清理行政裁定制度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与海关预裁定相关的内容,

这不利于维护立法的统一性和协调性。虽然依照“新法优于旧法”这一规

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无形中加剧了法律检索的难度,也影响新法的推

广及实施。除此之外,建立预裁定“尊重先例”制度有助于保持统一的执

法标准,保证通关质量和效率。 

5.2扩大适用范围和申请主体 

作为世界上 发达的预裁定制度,美国预裁定制度在适用范围和申请

主体上的规定都相当广泛,我们应当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将关税配额、优

惠政策、运输等问题纳入适用范围之中。为了更好地应对贸易事实对预裁

定效力的影响,应当允许对外贸易者在贸易事实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于

有效期限内再次申请预裁定。 

5.3提高透明度,完善通关事务咨询体系 

借鉴欧美等国家的做法,建立统一的海关裁定信息网供贸易商获取相

关信息,提高透明度。同时借鉴日本的做法,以中国海关官网网站网上办事

厅为窗口,完善通关事务咨询体系,提供海关咨询、投诉和举报等服务,为

企业通关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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